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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現場總是存在著太多讓人不滿意的地方，如何運用策略來解決教育現場

的問題，著實考驗著教育人員的智慧與魄力。近年臺灣教育型態變的多元，過去

國中小只有公立、私立兩種選擇，但隨著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正式通過，讓公

立學校有了可以改制為「公辦公營實驗學校」的機會，也讓家長有了更多的「教

育選擇權」（王幼萍，2021）。 

實驗教育三法給學校帶來契機，尤其是對小型學校而言更是明顯，因為偏鄉

小型學校因少子女化與人口外移的影響，學生人數越來越少，因而利用實施實驗

教育的方式嘗試轉型（廖偉民，2021）。政府為鼓勵並支持偏鄉小校整體教育革

新，2014 年，教育部提出「教育創新行動年」，並於 2015 年函頒「偏鄉教育創新

發展方案」此方案採取「教學創新∕教育實驗」、「數位融入∕虛實共學」、「資源

媒合∕社群互聯」、「看見改變∕典範分享」等四大策略，目標在於協助學校發展

成為偏鄉的知識、文化、創業中心（王慧蘭，2018）。其中實驗教育策略是擇定

低於 50 人，且地理位置相對封閉不便的國小，試辦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輔導轉

型發展（教育部，2015）。 

實驗教育三法固然給偏鄉小校學校帶來契機，但在實際執行轉型為實驗學校

時，仍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本文將以筆者所服務學校為例，說明轉型公辦公營

實驗教育學校的相關困境供參考與省思。本研究個案學校為位於新北市之公立偏

鄉小型學校，因少子化與人口外移的影響，偏鄉學生人數越來越少，因而已面臨

裁廢、併校之危機。小型學校通常位處偏鄉，係指 6 班以下或學生人數 100 人以

下的學校（湯志民，2018）。 

二、「小型學校轉型公辦公營實驗學校」政策沿革 

我國《憲法》第 163 條，對教育機會均等及均衡發展已有規範（盧延根，

2021）。1990 年我國創辦了第一所體制外的學校—「森林小學」，1999 年《教育

基本法》第一條「為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針，健全教

育體制。」明訂保障人民受教權的立法原則，第十三條明定：「政府及民間得視

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

發展。」此法的公布與施行，讓體制外的學校有了法源基礎（王幼萍，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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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06 年公布「小型學校轉型發展評估指標」，2008 年頒定「國民中

小學整併之處理原則」（教育部，2016a）。學校整併在小型學校發展策略中，是

教育行政機關普遍採用的一種方式，是一種兼具學校合併與校內整合功能之組織

管理方式（胡晉誠，2020）。教育部 2016 年增訂《國民教育法》第 4-1 條，明訂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辦理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合併或停辦；其合併、

停辦之條件、程序、審查、學校學生與教職員工之安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準則之規定訂定有關合併或停

辦之自治法規（教育部，2016b）。 

立法院 2014 年制定實驗教育三法，其中《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賦

予公立學校得排除現行法令及體制限制，辦理實驗教育型態學校，亦即「公辦公

營實驗學校」，讓公立學校有更大教育創新的制度空間（王幼萍，2021）。 

行政院（2017）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修正草案。同年公布施行《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例》（教育部，2017）此條例被視為偏遠地區教育發展的「特別法」，

希望能在偏遠地區學校發展實驗創新及多元特色（盧延根，2021）。 

三、ZS實驗小學—公民教育學校實施現況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3 條第 1 項所稱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指

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教育部，2014）。ZS

國小轉型至今已滿三年，以下針對學校的學生來源、課程及教學規劃、教師專業、

社區家長參與現況說明如下： 

(一) 學生來源 

ZS 學區內的學生人數不多，學生大多是跨區就學。轉實小後，學區內寄戶

籍的人數增多，全校目前學生共有 111 位，一至四年級均滿額，且學校外籍生的

比例逐年增加，目前新住民與外籍生總計有 19 人，計有日本、韓國、印尼、澳

洲、香港、西班牙、德國、多明尼加、美國、英國、俄羅斯、荷蘭等國籍。約佔

全校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七。 

(二) 課程及教學評量規劃 

ZS 實驗教育在課程設計上分為基本素養課程和公民素養課程。基本素養課

程分別由語文（國語文、英語文）、數學和自然科學等學習領域架構各年級課程，

依 12 年國教新課綱編寫各年級課程計畫，並進行跨領域統整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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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養課程則打散領域學習框架，建構有脈絡的體驗學習與跨領域的 4C

公民素養主題課程。4C 課程即為公民美德課程（Civic virtue）、公民美學課程

（Civic aesthetics）、公民遠見課程（Civic foresight）、公民行動課程（Civic action）。

透過「公民美德課程」培養新世代的「美德實驗家」；「透過「公民美學課程」培

養新社會的「美學生活家」；透過「公民遠見課程」培養新未來的「遠見領航家」；

透過「公民行動課程」培養新世界的「改革行動家」。並以學習共同體模式進行

教學，打造校園小型公民社會，重視學生與生活的關聯，規劃對自我、社會與自

然的學習、探究與行動教學內容。設立學校自治及班級自治組織，推動公民校園

自治自主管理。相關行政處組辦理學生事務及各類輔導，並襄助自治組織發展與

正常運作。 

在教學上採小班教學制，一班 21 人，全校共六班。提供學習者中心的教學

運思，強調學生的自學與共學、重視學生直接經驗、個別發展與合作學習。更透

過體驗、探索與社群生活，將學校打造成小型社會，並從參與行動中發展基本素

養、公民素養。同時規劃公民講堂、向企業學習、社區有教室、向展館學習、真

人圖書館、假日學校親子共學課程，打破教室的學習主場慣性，展現小學校大學

區的課堂風景。學習成就評量則分期中與期末評量，期中評量以實作評量為主，

期末評量以主題報告、多元評量為之。 

(三) 教師專業 

新北市教育局在 108 學年度國小教師甄選報考組別上特別增加實驗教育組，

通過此類別考試的師資就須進入實驗小學服務。目前學校教師除了少數是原 ZS

國小教師外，大多教師是透過新北市實驗教育組教師甄選考上，新老師帶著不同

的背景前來，相同的是認同實驗教育理念。 

(四) 社區家長參與狀況 

實驗學校的家長是帶特殊理念來的，對學校有高度期待，所以只要是家長有

空都會樂於參與學校的活動。在 ZS 的家長與教師是合作夥伴的關係，而家長的

專業背景常常是學校課程裡真人圖書館的常客。在學校慶典活動上，我們常常可

以見到志工家長的協助與參與活動的身影。 

四、ZS實驗小學推行實驗教育的困境 

108 學年度是 ZS 實驗教育元年，推行實驗教育至今已滿三週年，學校面對

的困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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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理位置偏遠，交通不便 

ZS 實小學校位址於新北市淡水區大屯山系下，是靠近市區的小型學校，但

交通上仍然只有一班公車可到達，約每小時 1 班。學校附近住家不多，隔壁唯有

一間柑仔店，沒有任何的便利商店；對面是小型家庭加工廠，地理位置並沒有一

般普通小學的環境優勢。轉型後學校曾經規劃跳蛙公車，但搭乘人數有限，最後

還是無法持續。 

(二) 學校建築設備老舊，教室空間不敷使用 

學校建築已屆六十載，位處山區，較為潮濕，建築設備容易毀損。轉型後學

校雖已積極進行學校建築設備之整修與添購，但學生人數日增，實無多餘空間規

劃專科教室，教室仍不敷使用，目前仍以爭取經費、修繕建築設備為主要方向。 

(三) 行政工作未減量，工作繁重 

小型學校行政工作繁冗，公辦公營實驗小學裡的行政業務量與體制內的公立

學校業務量是一樣的，並沒有因轉型而減少。再加上外部參觀訪視的頻率高，行

政又得額外負擔這些工作。為了讓學生學習更多元，行政教師積極爭取公部門經

費，計畫的撰寫執行、經費核銷與成果提報，無形中也增加了負擔。再加上實驗

教育推行兩年後又須進行校務評鑑工作，行政工作負擔重，老師興趣缺缺，希望

未來能與教育局達成共識，達到行政工作減量的目標。 

(四) 主題課程設計耗時，教師參與研習多 

主題課程，常常會有跨域統整的課程設計，老師共同備課時間需求較多。在

教學上，有參與專案計畫的老師，一個學期會有 2-3 場的公開課，教師公開課壓

力大。為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學校辦理多場教師增能研習，並邀請專家學者入校

支援，解決教師在教學現場中的問題，為學校課程教學品質把關。今年行政端畫

整合多樣專案計畫，維持每人每學年度一場公開觀課，減輕教師負擔。 

(五) 外籍生、特殊生比例逐年提升，師資專業需求需再調整 

學校的作息調整與課程設計方法較為彈性多元，較適合外籍生與特殊生的彈

性學習方式。隨著外籍生與特殊生人數提升，學校英文、資優、特教、輔導專業

師資需求提高，學校代理教師並無相關背景，目前校內師資狀況已不符合現實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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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耗時工作，教師教學熱情易被消耗 

為符膺學生學習需求，主題式的課程設計教師需要花較多時間進行備課，所

以師與師之間的溝通、協調與配合顯得格外的重要。學生多元，教師需花更多時

間處理課程、班務與級務，常常會占用許多下班的時間。耗時工作容易澆熄教師

教學熱忱。 

(七) 代理教師比例高，教學專業未必符合需求 

因為學校距離市中心還是有一段距離，所以代理教師較不願意上山來任教。

再加上實驗小學沒有課本，教師課程設計負擔重，代理教師還是會有所顧慮無法

勝任。每年聘入的教師也不見得是符合我們當時的需求。 

(八) 家長不夠清楚實驗教育的內涵，容易產生誤解 

實驗教育的家長通常是帶有特殊理念的，但這些特殊理念不見得人人相同。

同時家長對學校的高期待也會帶來更多的要求，再加上有些家長對實驗教育有誤

解，認為實驗教育是菁英教育，對老師有所要求。所以班級常常會有不同教育理

念家長的聲音，行政與教師需要花較多時間去溝通。 

五、結語 

政府在短短數年間快速地開放實驗教育學校，惟相關的配套措施並未與時俱

進。今年九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成立「行政」、「師培」、「研

究創新」三合一的「新北市教育創新實驗室」。目的是希望透過第三方公正學術

機構來促進新北市創新實驗教育的發展，並在師資培訓、實驗教育概念引導、智

庫的籌組、溝通平台的建立上提供專業審議、輔導與支持系統，以求實驗教育之

推展能更順遂（景義婷，2022），並協助解決實驗教育現場的問題，學生能樂活

樂學，讓老師能更專注於教學工作。 

實驗教育不是萬靈丹，它是因應孩子的需求而設立。弱水三千取一瓢飲，所

以家長要找到適合孩子學習發展的學校，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在實驗教育中學

習。實驗教育的教師應該從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教育這件事情，讓創新教育、翻

轉教學變成一個常態或者是將來要精進自我的一個目標。從學生成為學習主體的

思維上來建構課程，所有有關實驗教育的作為，要把孩子當作學習中心，教育才

可以被看見，實驗教育的可行性才會提高，而且更容易實現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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